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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指標性計畫申請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14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協助中度身心障礙者、重大傷病患者

及貧戶家庭脫離健保欠費困境計畫 
計畫金額 277,896,000 

主辦機關  

執行機關（單位）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計

畫

用

途

及

目

的 

一、用途：（請依「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4點所定之款、目

填列） 

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 項第 2 款第 6 目「協助弱勢

族群排除就醫障礙，以維護弱勢族群健康」。 

二、目的 

用以協助無清償能力之中度身心障礙者、具有重大傷病者等經濟弱勢保險對

象及社政單位通報之貧戶家庭繳納健保相關欠費，排除因欠費而不敢就醫之

心理壓力，以利其安心就醫，維護渠等健康。 

是

否

具

創

新

性

及

特

殊

性 

請說明未納入一般計畫而提指標性計畫之理由，及是否具創新性及特殊性、如何

彰顯回饋金效益： 

一、依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以下稱公彩小組)第 29 次委員會議

決議改列指標性計畫 

健保署自 97 年度起即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協助經濟弱勢民眾繳納積欠

之健保費，該計畫原涵蓋於本部一般性計畫之獲配額度內，惟因該計畫規模

擴及全國經濟弱勢民眾，易彰顯回饋金運用效益，且執行績效良好，而獲配

較高額度(每年約 4 億元)，爰公彩小組第 29 次委員會議決議自 101 年度起

改列為指標性計畫，由委員會逕行審查考核。 

二、本計畫用以協助無清償能力之中度身心障礙者、社政單位通報之貧戶家庭及

具有重大傷病者脫離健保欠費困境，解除其心中因存著欠費與經濟壓力而不

敢就醫的枷鎖，避免錯失了治療黃金時期將小病拖成大病，造成弱勢族群貧

病交迫的惡性循環，進而產生更大的經濟壓力及社會問題。 

三、本計畫具備創新性及特殊性且可充分彰顯公彩回饋金效益，補助對象說明如

下： 

(1) 協助中度身心障礙且無清償能力之經濟弱勢者，繳納健保相關欠費，減輕

其經濟及就醫心理負擔，使其可以安心就醫。 

(2) 協助由社政機關或相關社福單位通報之經濟弱勢邊緣戶家庭，繳納健保相

關欠費，排除其就醫心理負擔，及時獲得妥善之醫療照顧。 

(3) 具有重大傷病且無清償能力之經濟弱勢者，協助繳納健保相關欠費，減輕

經濟及心理負擔，脫離健保欠費之困境。 

計

畫

內

容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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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呈現高齡化、少子化，家庭結構亦逐漸改變，家庭照

顧者須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遑論身為家中經濟支柱的中度身心障礙者，其

相較於一般家庭，更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致無力繳納健保欠費之情

況。許多經濟弱勢民眾，即使知道健保欠費已不鎖卡，但因積欠健保費心存

壓力而不敢去就醫，或減少就醫次數，拉長就醫時間，往往使小病拖成大

病，進而造成更大的經濟負擔。 

具有重大傷病患者在求職上較一般人不易，且需定期就醫及復健，除了

擔心病情變化，如又屬經濟弱勢，且無力繳納健保費用而欠費者，其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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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更大，亟須適時提供關懷與健保欠費之協助，以避免身心俱疲惡性循環

及衍生家庭及社會問題。 

此外，健保署亦希望積極透過與社政、社福、醫療院所、公所、學校等

單位跨機關合作，共同支持及維繫網絡通報平台的運作，凝聚社會中友善且

正向的力量，及時發掘需要協助的經濟弱勢邊緣戶家庭，並藉由爭取公益彩

券回饋金經費的挹注，協助經濟弱勢民眾繳納健保欠費，以減緩其經濟及心

理層面的壓力，讓他們能安心就醫，獲得妥善醫療照護，充分彰顯公益彩券

回饋金之公益性。 

二、補助期程： 

114 年 1 月至 12 月底止。 

三、補助對象(已排除曾接受過健保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補助者)： 

(1) 中度身心障礙且無清償能力之經濟弱勢者。 

(2) 由社政機關或相關社福單位通報各分區業務組，並經輔導及確認屬經濟弱

勢者。 

(3) 具有重大傷病且無清償能力者。 

四、經濟弱勢標準：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認定標準無清償能力(如附件)。 

五、補助項目： 

經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催收暨轉銷呆帳作業要點催繳，仍未

能依限繳納之健保欠費(含紓困貸款未還款)。 

六、執行方式(含補助案件之申請、審核、補助等程序，及彰顯公益彩券回饋金

公益性質之宣導方式)： 

(1) 發布新聞稿或於健保署網站刊載本計畫補助內容。 

(2) 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與轄區內之社政、社福、醫療院所、公所、學校等外

部單位跨機關合作，共同支持及維繫網絡通報平台的運作。 

(3) 由健保署署本部以電腦比對篩選擷取初估符合條件之協助對象名單及金

額，製成名冊資料檔下傳各分區業務組。 

(4) 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依署本部下傳之名冊資料檔案，進行逐案審查確認其

補助資格及補助金額。 

(5) 俟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審核確認後，健保署署本部據以進行健保相關欠費

補助作業，並辦理後續帳務及請款作業。 

(6) 以正式書函通知補助對象所積欠之健保欠費，因受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已

獲清償。 

(7) 提供相關補助諮詢服務，針對特殊個案進行關懷或電話訪視及追蹤，並視

其需要轉介公益團體或社政機關，以利各縣市政府將其納入社會安全網共

同協助，提供更全面的全人服務。 

(8) 若人事費及業務費有賸餘，將一併納入執行第二次健保相關欠費協助。 

(9) 彙整成果報告，依限陳報主管機關。 

預

期

效

益 

預計可協助人數約為 6,055 人，總協助金額約為 2 億 7,334 萬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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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績

效

評

估 

（如以前年度為指標性計畫，擬續辦理時應另備年度執行績效評估，提回饋金小

組委員會審議，此處請摘述重點。） 

113 年度指標性計畫係以中度以上身心障礙(含重度、極重度及中度)且無清償

能力之弱勢民眾為主要補助對象，預估將有 5,741 個家庭受惠，協助金額為 1.78

億元，惟此補助經費係從重度及極重度身心障礙保險對象逐案進行補助，又因受

到covid-19 疫情影響，每人單筆補助金額(健保相關欠費)也有增加的狀況，爰 114

年度持續補助中度身心障礙保險對象之健保相關欠費，減輕渠等弱勢民眾之經濟

負擔，讓他們能安心就醫，以彰顯公益彩券回饋金之公益性。 

中長程計畫辦理期程及預估需求經費（本欄年度性計畫免填） 

年 

度 
工作摘要 

累計進度 

(%) 

經費需求 

當年度 累計數 

○年     

114 年 預 算 編 列 說 明 

有無編列公務預算？□有，金額 ______________(占總經費比率___%)   ■無 

用 途 
預 算 金 額 

計算及使用說明 
合  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弱勢民眾

繳納健保

相關欠費 

277,896,000 277,896,000 - 

1.健保相關欠費 

本預算扣除辦理計畫所需之行
政費用(人事費及業務費)後，
可協助健保欠費金額為 2 億
7,334 萬 6,000 元，預估協助總
人數 6,055 人，詳列如下: 

(1) 中度身心障礙且無清償能

力之經濟弱勢者，預估可
協助欠費金額約 1.8 億元，
協助人數約為 4,500 人。 

(2) 由社政機關或相關社福單
位通報各分區業務組，並
經輔導及確認屬經濟弱勢
者，預估可協助欠費金額
約 4,794 萬 1,000 元，協助
人數約為 799 人。 

(3) 重大傷病且無清償能力
者，預估可協助欠費金額
約 4,540 萬 5,000 元，協助

人數約為 756 人。 

2.人事費註 

健保署及其各分區業務組僱用
臨時人員，協助處理本計畫相
關作業，約需 7 名人力，平均
每人經費以 60 萬元計算，估
計總共 4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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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業務費註  

辦理本計畫所需之文具紙張、

郵電費、文宣印刷費、其他雜
支費用，以及配合本部執行計
畫實地訪視作業所需相關費
用，全年約需 35 萬元。 

(註：若人事費及業務費有賸餘，將全

數投入協助弱勢民眾繳納健保相關欠費

之用。) 

114年度工作進度規劃（以甘特圖列示）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月 12月 

一、計畫公布及宣導 

(一)於健保署網站公布本計
畫協助內容及宣導業務
推動 

            

(二)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行
動辦公室到偏鄉服務             

(三)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舉

辦公所及工會研習會宣

導 
            

(四)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與

外部單位建立跨機關合

作模式 
            

二、健保相關欠費協助作業 

(一)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與

轄內社政、社福、醫療

院所、公所、學校等外

部單位共同支持及維繫

網絡通報平台的運作 

            

(二)健保署署本部擷取初步

符合計畫補助資格者名

單及金額 
            

(三)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逐

案審查確認補助資格及

金額 
            

(四)健保署署本部執行健保

相關欠費補助作業             

三、發函通知受協助對象 

(一)逐一比對受協助對象之

發函名單後，寄發通知

函 
            

(二)通知函退件處理             

四、相關補助諮詢服務 

(一)受協助民眾電話、回函

信件之回應說明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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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月 12月 

(二)特殊個案後續電話或關

懷訪視及追踪，並視個

案需求轉介社政機關、

公益團體共同扶助 

            

五、成果報告彙整 

(一) 上半年執行情形報告彙

整             

(二)計畫實地訪視考核準備

事宜             

(三)彙整成果、編製年度成

果報告             

經費需求(萬元) 
36 36 36 36 36.5 13710.05 39 39 36 36 13710.05 39 

提案委員： 

聯 絡 人 及 主 辦 人 聯 絡 方 式（主辦機關提案適用） 

主辦機關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執行機關（單位）

主辦人 

中央健康保險署 

財務組 

李俊邑 

聯絡電話 02-27065866 轉 2335 

電子信箱 A200044@nhi.gov.tw 

註 1：主辦機關（或提案委員）得視個案需要，檢附其他所需文件。 

註 2：跨年度之中長程計畫，各年度經費需求仍應逐年提報審查通過後始核給經費。 


